附件3

“一局通办”申请材料清单

	序号
	申请材料名称
	资料形式
	材料提交说明

	1
	“一局通办”申请承诺书
	PDF格式文件
	电子材料：含法人签章的PDF格式文件。

	2
	环评文件相关材料
	PDF格式文件
	以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环评手续的项目，应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承诺审批告知书和申请表。
电子材料：含申请人签章的PDF 格式文件。

纸质材料：需申请人签章。

	3
	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
	在线填报
	通过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”在线填报；环评批复文件、排污口和监测孔规范化设置情况说明材料、达标证明材料、申请年排放量限值计算过程等材，料新建或改扩建部分可免于提交。

	4
	危险废物综合许可证
	在线填报
	提交除环评及排污许可证、环境应急预案外，其他纸质版材料。具体材料可通过“黑龙江省政务服务网查询”。

	5
	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
	PDF扫描件1份上传至政务服务平台，纸质版1份寄送到伊春市生态环境局
	纸质材料：需申请单位盖章。

	6
	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或者简要分析材料
	PDF扫描件1份上传至政务服务平台，纸质版1份寄送到伊春市生态环境局
	符合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》要求的责任单位，应当提交设置论证报告或简要分析材料。

纸质材料：需申请单位盖章。

	7
	建设项目依据文件
	PDF扫描件1份上传至政务服务平台，纸质版1份寄送到伊春市生态环境局
	提交除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文件和排污许可证的材料，包括发改部门出具的项目可研批复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防洪预警评价。

	8
	应急预案备案材料
	PDF扫描件1份上传至政务服务平台，纸质版1份寄送到伊春市生态环境局
	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；环境应急预案及编制说明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；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；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；环境应急预案评审意见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。




